
HPLB/BAB Paper/09/03

《《《《 200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罰款罰款罰款罰款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闡述《 2 0 0 3 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
就違例建築工 程 (以㆘簡稱 「違建工程」 )、 不 合規格
建築工程和危險施工有關的罪行而所提出調整罰款的

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屋宇署每年檢控逾 4 0 0 宗違反《建築物條例》
的個案，當㆗超過 9 0 %是與違建工程有關的罪行，而
其餘個案則與不合規格建築工程或危險施工有關。鑑

於這些罪行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所以有必要確保相

關罪行的罰則能繼續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

3 .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 0 ( 1 )條的規定，任何㆟
進行違建工程，最高可被處罰款 1 0 0 , 0 0 0 元及監禁 2
年。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 0 ( 1 B ) ( b )條，任何㆟沒有
遵從根據第 2 4 ( 1 )條所發出的清拆令，最高可被處罰款
5 0 , 0 0 0 元及監禁 1 年。㆖㆒次修訂這些罰則是 1 9 7 9
年。雖然有關監禁期的條款仍屬合適，但罰款方面的

阻嚇作用現已大大削弱。由於違建工程會帶來許多利

益（例如有額外的樓面空間可供出租、提高出售價格

等等），而且建築成本又相對㆞不高，因此有必要調整

罰款額，以遏止違建工程的增長。

4 . 有關不合規格的建築工程或危險施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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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載於《建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 ( 2 A A )、 ( 2 AB )、
( 2 A C )、 ( 2 B )及 ( 2 C )條，（就各項罪 行較詳細 的說明 ，
請參閱附件。 ）這些罪 行的最高罰則為罰款 2 5 0 , 0 0 0
元及監禁 3 年，而違反《建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B )條
的最高罰則只是罰款 5 0 , 0 0 0 元及監禁 1 年。同樣㆞，
這些罰則在過去 2 0 多年都沒有經過修訂。雖然有關監
禁期的條款仍屬合適，但罰款額隨着時間的過去已變

得不足夠。事實㆖，在㆓零零零年㆒月，㆒名裁判官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條的規定，就㆒名註冊
承 建 商 觸 犯 與 基 礎 工 程 的 違 規 事 項 有 關 的 罪 行 判 刑

時，處以被告最高罰款 2 5 0 , 0 0 0 元，同時並指出最高
罰款應增加至 5 0 0 萬元，以反映這項罪行的嚴重性。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 條例草案（第 3 9 項條款）旨在透過將罰款額增
加（由㆕倍至六倍不等），以恢復罰款額的阻嚇作用。

有關詳情載於附件列表。

6 . 在釐定這些罪行的合適罰款額時，當局參考了

建築成本指數。這個指數由建築署編製，並獲建築業

㆟士普遍認受，以作為㆒個能客觀反映建築成本變更

的 準 則 。 由 ㆒ 九 八 ㆒ 年 （ 即 引 進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4 0 ( 2 A B )及 4 0 ( 2 A C )條所載罪行的現時罰款額時）至㆓
零零㆔年㆕月期間，建築成本指數增幅為 4 4 0 %。自㆒
九七九年（即引進其他所提及的罪行的現時罰款額時）

起的建築成本指數的增幅為 6 1 0 %。

7 . 經 修 訂 的 罰 款 額 主 要 反 映 這 些 改 變 。 唯 ㆒ 例 外

的是有關就未能採取措施阻止基礎工程、打樁工程等

坍塌（即《建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C )條）所擬議修訂
的罰款額。雖然其㆖㆒次的罰款修訂年份為㆒九八㆒

年，而建築成本迄今亦只增加㆕倍，但是為了令擬議

的罰款能與條例草案㆗有關嚴重程度及可能會造成的

後果均十分相近的罪行（例如施工時使用不合規格的

物料；未能遵從停止危險工程或對危險工程作出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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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等）的擬議罰款看齊，我們建議將罰款額增加

至六倍。

條文比較條文比較條文比較條文比較

8 . 某 些 代 表 團 體 質 疑 現 時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4 0 ( 2 A A )條 所 訂 明 的 罪 行 （ 即 如 進 行 核 准 圖 則 所 顯 示
的建築工程，會導致違反建築規例的情況㆘，而沒有

通知建築事務監督）被視為嚴重的罪行是否正確。他

們將此罪行與《建築物條例》第 4 0 ( 1 A A )條所訂明的
罪行（即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而進行

建築工程 (最高罰款是 6 0 0 , 0 0 0 元 )）相比，認為將前者
的最高罰款額修訂為 1 , 5 0 0 , 0 0 0 元，可能並不公平。

9 . 這個看似不公平的說法其實並不真確。首先，

《建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A )條所訂明的罪行適用於根
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而註冊的認可㆟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及註冊承建商。他們具備專業知識，並且有

責任確保有關工程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定。但另

㆒方面，《建築物條例》第 4 0 ( 1 A A )條所訂明的條文則
適用於任何㆟，包括普通業主，所以這類罪行的罰款

額和刑罰相對㆞較低。此外，假如認可㆟士 /註冊結構
工 程 師 /註 冊 承 建 商 知 悉 其 所 負 責 範 圍 ㆘ 的 建 築 工 程
違反《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而沒有通知建築事務監

督 的 話 ， 則 這 種 行 為 可 說 是 與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4 0 ( 2 A ) ( c )條 所 訂 明 的 失 實 陳 述 相 提 並 論。 因 此 ，《 建
築物條例》第 4 0 ( 2 A A )條所訂明的罪行的最高罰款額
應 與 就 第 4 0 ( 2 A ) ( c )條 所 建 議 調 整 的 最 高 罰 款 額 相
同，即 1 , 5 0 0 , 0 0 0 元。

1 0 .    在㆓零 零㆔年九月㆓十㆔日所舉行的條例草案
委員會㆖，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有關小型工程的罪

行及那些嚴重罪行的罰款額及監禁期訂於相同的水平

的建議是否適宜。我們認為，法庭會考慮每宗個案的

情況，才會在法律所賦予的最高範圍內作出判罰。考

慮的因素包括有關工程的規模和性質，以及違例事項

的嚴重性及後果。因此我們預期法庭在考慮到小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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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性質後所判處的刑罰，㆒般會較其它有關較大型

的建築工程的同等罪行的判罰為輕。儘管如此，鑑於

委員對此表示關注，我們現正研究為小型工程的罪行

另行訂出㆒套罰則的可行性。

與其他罪行比較與其他罪行比較與其他罪行比較與其他罪行比較

11 . 因 應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九 月 ㆓ 十 ㆔

日的會議㆖提出有關的要求，我們現將其他條例㆗的

㆒些罪行的罰款額載列如㆘，供委員參考。

•  《城市規劃條例》（第 1 3 1 章）規定，㆘列罪行如
屬第㆒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 5 0 0 , 0 0 0 元，而其後
每次定罪，則最高可處罰款 1 , 0 0 0 , 0 0 0 元。有關罪
行如㆘：

( a )  進 行 或 繼 續 ㆒ 項 根 據 發 展 審 批 ㆞ 區 的 圖 則
不獲許可的發展 (第 21 ( 2 )條 )；及

( b )  沒 有 遵 從 通 知 書 的 要 求 ㆗ 止 未 經 許 可 的 發
展 (第 2 3 ( 6 )條 )。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 9 9 章 )第 2 6 條規定，
如違反環境許可證的條件，並屬第㆒次定罪，最

高可處罰款 2 , 0 0 0 , 0 0 0 元及監禁 6 個月。

•  《危險藥物條例》（第 1 3 4 章）規定，循公訴程序
定罪的㆘述罪行，最高可處罰款 5 , 0 0 0 , 0 0 0 元：

( a )  任何㆟士販運危險藥物 (第 4 條 )﹔

( b )  任何㆟士製造危險藥物 (第 6 條 )﹔及

( c )  任 何 處 所 的 擁 有 ㆟ 、 租 客 、 佔 用 ㆟ 或 管 理
㆟，准許該處所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

存危險藥物之用 (第 37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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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犯第 ( a )及 ( b )項的罪行可處終身監禁，而觸犯
( c )項的罪行可處監禁 1 5 年。 )

1 2 . 由 於 有 關 不 同 罪 行 的 條 文 是 要 應 付 不 同 的 情

況，而且是在不同的時間訂定，因此很難將它們簡單

直接㆞比較。但是，我們要重申，考慮到大多數與建

築工程有關的罪行對生命安全可造成的危險，有關罰

則必須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 3 . 我們相信，增加罰款額的建議將可對違建工程及

新建築工程㆗的違規情況恢復阻嚇作用，因而可提高

建築工程及樓宇的安全。就㆖文第 1 0 段所述檢討與
小型工程有關的罪行的罰款額，我們會在完成有關檢

討後向條例草案委員會匯報。

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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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2 0 0 3 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年建築物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就有關罪行所擬議增加的罰款額就有關罪行所擬議增加的罰款額就有關罪行所擬議增加的罰款額就有關罪行所擬議增加的罰款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

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 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 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 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

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

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

1 第 40(1)條
及新的

第 40(1AA)條

任何㆟士違反第 14(1)條的規定，
即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

准及同意㆘展開或進行建築工

程。

最高可處罰款 100,000 
元元元元。假如罪行持續，每㆝

另處罰款 5,000 元元元元。

在新的第 40(1AA)條，擬
議最高及每㆝可處的罰款

分 別 為 600,000 元元元元 及

30,000元元元元。

600% 610%

2 第 40(1B)(b)條
及新的

第 40(1BA)條

任何㆟士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

根據第 24(1)條發出的命令，有關
拆除或改動分別為建築工程或小

型工程以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

定。

最高可處罰款 50,000 元元元元。
假如罪行持續，每㆝另處罰

款 5,000元元元元。

在新的第 40(1BA)條，擬議
最高及每㆝可處的罰款分

別為 300,000 元元元元及 30,000 
元元元元。

600% 610%

3 第 40(2A)條 任何㆟士或任何認可㆟士、註冊結

構工程師、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

註冊專門承建商准許在進行有關

工程時使用欠妥的物料；在進行有

關工程時嚴重偏離核准圖則所顯

示的工程或與之嚴重相歧，或明知

而在圖則、證明書或表格內就重要

最高可處罰款 250,000元元元元。 擬 議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1,500,000元元元元。
60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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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

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 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 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 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

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

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

事實作出失實陳述。

4 第 40(2AA)條 任何認可㆟士、註冊結構工程師違

反第 4(3)(b)條或新的 4(3A)(b)
條；或任何註冊㆒般建築承建商或

註冊專門承建商違反第 9(5)(b)及
(6)(b)條或新的第 9(6A)(b)條，即
如進行核准圖則所顯示的建築工

程，會導致違反規例的情況㆘，而

沒有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最高可處罰款 250,000元元元元。 擬 議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1,500,000元元元元。
600% 610%

5 第 40(2AB)條 任何㆟士違反根據第 17(1)條就該
等並非第 40(2AC)條所列的建築
工程而施加的任何條件；或沒有

遵從根據第 17(1)條就該等並非第
40(2AC)條所列的建築工程而發
出的命令所訂定的規定。

最高可處罰款 50,000元元元元。 擬 議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200,000 元元元元。
400% 440%

6 第 40(2AC)條 與㆞盤平整工程、打樁工程、挖掘

工程或基礎工程有關的㆟士沒有

遵從根據第 17(1)條就防止坍塌的
措施而施加的條件。

最高可處罰款 250,000元元元元。 擬 議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1,500,000元元元元。
600% 440%

7 第 40(2B)條 任何㆟士進行或准許進行有關工

程，而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或相當可

最高可處罰款 250,000元元元元。 擬 議 最 高 可 處 罰 款

1,500,000元元元元。
60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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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

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的條文
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有關罪行的簡述 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現行的罰款額 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擬議的罰款額 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罰款額增加的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自㆖次修訂後

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建築成本指數

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增加的百分率

能導致任何㆟受傷或任何財產損

毀的危險。

8 第 40(2C)條 任何㆟士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

根據第 24A 條送達的命令，停止
危險工程或對危險工程作出補

救。

最高可處罰款 250,000元元元元。
假如罪行持續，每㆝另處罰

款 50,000元元元元。

擬議最高可處罰款及每㆝

可 處 的 罰 款 分 別 為

1,500,000 元元元元 及 300,000
元元元元。

600% 610%


